國立高雄科技大學

113年度教師進行國際產學合作計畫
啟動階段-經費補助申請書
	產學合作計畫名稱
	(請檢附已完成之校內簽核流程及產學合作計畫基本資料摘要表)

	申請單位
	

	主持人
	

	共同主持人
	

	計畫執行期程
	民國     年    月   日起至民國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合作國家
	

	合作對象(廠商)
	

	簽約計畫金額
	新台幣              元

	計畫經費已撥款
入校日期
	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撥入本校  新台幣              元

(請檢附入帳相關證明)

	計畫內容概述
	

	預期成果
	

	說明
	1.合作國家限：

  (1)政府新南向政策實施國家優先，包括新加坡、泰國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
    越南、菲律賓、汶萊、緬甸、寮國、柬埔寨、印度、斯里蘭卡、孟加
    拉、尼泊爾、不丹、巴基斯坦、紐西蘭、澳洲等18個國家。

  (2)其餘國家，但不包括中國大陸、香港、澳門。

2.每案至多給予簽約金額25%之業務費，最高新台幣40萬元。

(經費執行期間自核定日起原則執行至當年度11月底止，未執行完之補助款需繳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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